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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 17409:2020《电动汽车  传导充放电  安全要求》。 

本文件与ISO 17409:2020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 第 4、5、6、7和 8章分别对应 ISO 17409:2020 中的第 5、6、7、8和 9章； 

—— 新增第 9章； 

—— 第 10章对应 ISO 17409:2020 中的第 4章。 

本文件与ISO 17409:2020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 规范性引用文件调整为国家标准； 

—— 删除了不适用于我国充电系统的相关要求； 

—— 删除了传导放电的相关要求； 

—— 删除了自动充电的相关要求。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 为与现有标准协调，将标准名称改为《电动汽车传导充电安全要求》； 

—— 用资料性引用的国家和行业标准替换了国际标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1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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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传导充电安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动汽车传导连接至外部电源进行传导充电的安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车辆插座（连接方式B和连接方式C）符合GB/T 20234.2和/或GB/T 20234.3，以及供

电插头（连接方式A）符合GB/T 1002和/或GB/T 20234.2的电动汽车（或简称“车辆”）。 

本文件适用于车辆供电回路为B级电压的可外接充电的电动汽车。车辆供电回路为A级电压的电动

汽车可参照执行。 

本文件适用于GB/T 18487.1—2015定义的充电模式2、充电模式3和充电模式4。对于充电模式4，本

文件适用于与隔离式非车载充电机的传导充电。 

注1：本文件没有给出充电模式1的要求。 

注2：外部电源不属于车辆。 

本文件适用于车辆供电回路的车载部分。也适用于电动汽车传导连接至外部电源专用的充电控制

功能。 

本文件不适用于制造、维护和修理人员的综合安全注意事项。 

注3：电动汽车的一般安全要求见GB 18384。 

注4：车辆传导连接至外部直流电源时，限制Y电容不作为触电防护的故障防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002  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 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 

GB/T 2099.1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18384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T 30038  道路车辆  电气电子设备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19596  电动汽车术语 

GB/T 20234（所有部分）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GB/T 18487.1—2015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16895.3  低压电气装置  第5-54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接地配置和保护导体 

GB/T 16895.5—2012  低压电气装置  第4-43部分：安全防护  过电流保护 

GB/T 16895.23  低压电气装置  第6部分：检验 

GB/T XXXXX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 18384、GB/T 18487.1—2015、GB/T 19596、GB/T 20234.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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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因数  power factor 

周期状态下，有功功率的绝对值与视在功率的比值。 

[来源：GB/T 2900.74—2008，131-11-46] 

 

截止电流  cut-off current 

允通电流  let-through current 

开关设备或熔断器开断操作时达到的最大瞬态电流值。 

注： 开关设备或熔断器在达不到回路预期峰值电流时开断，这个概念特别重要。 

[来源：GB/T 15166.1—2019，2.2.7] 

 

车辆供电回路  vehicle power supply circuit 

用于连接外部电源的B级电压电路，包括供电插头（连接方式A）或车辆插座（连接方式B和连接方

式C），以及与供电插头（连接方式A）或车辆插座（连接方式B和连接方式C）传导连接的所有部分。 

注： 车辆供电回路包括车辆供电回路的车载部分和归属于外部电源的非车载部分。 

 

外部电源  external electric power supply 

使用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车外电源。 

 

互锁功能  interlock function 

防止供电插座/车辆插头与供电插头/车辆插座的功率端子在达到正确连接位置前带电，以及防止

供电插头/车辆插头功率端子的带载分离，或使之在分离前断电的功能。 

 

剩余电流装置  residual current device 

RCD 

在正常运行条件下能接通、承载和分断电流，以及在规定条件下当剩余电流达到规定值时能使触头

断开的机械开关器件。 

[来源：GB/T 2900.70—2008，442-05-02] 

 

热切断器  thermal cut-out 

一种温度感应控制装置，可在异常操作的情况下自动断开电路，该装置无用户调节的机构。 

用于在非正常工作状态下自动关断电路的温度传感控制装置，不允许用于自行调整。 

[来源：GB/T 2900.70—2008，442-01-43] 

 

热量传感  thermal sensing 

提供电气附件、电缆组件或其部分的温度数据的方式。 

 

热量传输  thermal transport 

管理电气附件、电缆组件或其部分的散热的方法。 

4 车辆插座、供电插头和电缆的要求 

供电插头和电缆（连接方式 A）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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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充电模式 2用供电插头（连接方式 A）应符合 GB/T 1002和 GB/T 2099.1。 

4.1.2 充电模式 3用供电插头（连接方式 A）应符合 GB/T 20234.1 和 GB/T 20234.2。 

4.1.3 电动汽车充电专用电缆参见 GB/T 20234.1。 

车辆插座的要求 

4.2.1 交流传导充电用车辆插座（连接方式 B和连接方式 C）应符合 GB/T 20234.1和 GB/T 20234.2。 

4.2.2 直流传导充电用车辆插座（连接方式 C）应符合 GB/T 20234.1和 GB/T 20234.3。 

5 人员触电防护要求 

通则 

车辆没有连接外部电源时，车辆供电回路的车载部分应满足GB 18384的相关要求。 

连接外部电源时的基本防护 

5.2.1 连接方式 A 时，供电插头与对应的供电插座连接后，B 级电压带电部分的防护等级应至少满足

GB/T 30038规定的 IPXXD。若车辆配备符合 GB/T 20234.2 的供电插头，则视为满足此要求。 

5.2.2 连接方式 B 和连接方式 C 时，车辆插头与对应的车辆插座连接后，B 级电压带电部分的防护等

级应至少满足 GB/T 30038规定的 IPXXD。若车辆配备符合 GB/T 20234.2和/或 GB/T 20234.3 的车辆插

座，则视为满足此要求。 

5.2.3 应进行符合性检验。 

保护导体 

5.3.1 供电插头（连接方式 A）、车辆插座（连接方式 B和连接方式 C）应具有一个用于连接车辆电平

台和外部电源保护导体的导体端子。 

5.3.2 供电插头（连接方式 A）、车辆插座（连接方式 B和连接方式 C）的保护导体端子应连接： 

a) 具有保护导体的电平台，见图 1；或 

b) 车辆供电回路中，具有保护导体部件的外露可导电部分，见图 2。 

 

a）交流充电 

 

b）直流充电 

1 
3 

4 

5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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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车辆供电回路的车载部分； 

2——隔离式车载充电机； 

3——可充电储能系统； 

4——等电位联结； 

5——电平台； 

6——保护导体； 

7——保护导体； 

8——车辆插座； 

9——断路装置。 

图1 保护导体和电平台之间的连接（方案 1示意图） 

 

a）交流充电 

 

b）直流充电 

说明： 

1——车辆供电回路的车载部分； 

2——隔离式车载充电机； 

3——可充电储能系统； 

4——等电位联结； 

5——电平台； 

6——保护导体； 

7——保护导体； 

8——车辆插座； 

9——断路装置。 

图2 保护导体和电平台之间的连接（方案 2示意图） 

5.3.3 车辆供电回路上部件的所有外露可导电部分均应通过保护导体连接至车辆电平台。 

5.3.4 保护导体的截面积应依据 GB/T 16895.3进行设计。 

5.3.5 车辆供电回路的保护导体应依据相关参数（如故障电流和分断时间）设计，并考虑车辆自身以

1 
3 

4 

5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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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外部电源的能量源。 

5.3.6 供电插头（连接方式 A）、车辆插座（连接方式 B和连接方式 C）的保护导体端子和车辆电平台

之间，以及车辆供电回路上所有外露可导电部分之间的保护导体连接电阻应小于 0.1 Ω，并适用于起

到保护导体连接功能的所有传导路径。 

5.3.7 应按 12.2规定的方法进行保护导体电阻测试。 

绝缘电阻 

5.4.1 交流连接 

5.4.1.1 车辆未连接外部电源时，车辆供电回路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500 Ω/V，测量基准电压应为车

辆供电回路的最大工作电压。 

5.4.1.2 应按 12.3规定的方法进行符合性测试。 

5.4.2 直流连接 

5.4.2.1 车辆未连接外部电源时，车辆供电回路车载部分的绝缘电阻应符合 GB 18384的要求。 

5.4.2.2 车辆连接非车载充电机时，车辆供电回路的总绝缘电阻应不低于 100 Ω/V。车辆连接至外部

电源时的安全要求应符合 8.1。 

5.4.2.3 应按 12.3规定的方法进行符合性测试。 

未连接外部电源时的要求 

5.5.1 通则 

5.5.1.1 供电插头（连接方式 A）、车辆插座（连接方式 B和连接方式 C）的端子未连接外部电源并处

于下列状态之一时，应满足 5.5.3 的要求： 

a) 若端子不能被 GB/T 16842规定的试具 18触及，则端子断开传导充电连接的 10 s内； 

b) 若端子符合 GB/T 30038规定的 IPXXB，则端子断开传导充电连接的 5 s内； 

c) 若端子不符合 GB/T 30038规定的 IPXXB，则端子断开传导充电连接的 1 s内。 

5.5.1.2 若供电插头（连接方式 A）、车辆插座（连接方式 B和连接方式 C）具备电子锁止装置，车辆

应在达到 5.5.2和 5.5.3规定的相关阈值后允许解锁。 

5.5.1.3 若供电插头（连接方式 A）、车辆插座（连接方式 B和连接方式 C）不具备电子锁止装置，其

端子未连接外部电源并处于下列状态之一时，应满足 5.5.2 的要求： 

a) 若端子不能被 GB/T 16842规定的试具 18触及，则端子断开传导充电连接的 10 s内； 

b) 若端子符合 GB/T 30038规定的 IPXXB，则端子断开传导充电连接的 5 s内； 

c) 若端子不符合 GB/T 30038规定的 IPXXB，则端子断开传导充电连接的 1 s内。 

注1：若端子符合IPXXD、则视为符合IPXXB。 

注2：锁止装置可属于车辆，也可属于外部电气设备。 

5.5.2 正常工作 

5.5.2.1 供电插头（连接方式 A）、车辆插座（连接方式 B 和连接方式 C）的端子在未连接外部电源

时，应至少满足下列之一： 

a) 端子应符合 GB/T 30038规定的 IPXXD； 

b) 不符合 GB/T 30038规定的 IPXXD时，端子与其他任意端子之间、以及端子与电平台之间的电

压应低于 60 V DC和 30 V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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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不符合 GB/T 30038规定的 IPXXD时，端子与其他任意端子之间、以及端子与电平台之间的稳

态接触电流应低于 0.5 mA AC 和 2 mA DC，且端子与其他任意端子之间、以及端子与电平台之

间储存的电能应不造成惊跳反应。其限值应由制造厂依据 GB/T 13870系列标准进行规定。 

注1：稳态接触电流阈值可参考GB/T 17045和GB/T 13870.1。 

注2：与车载电源（如可充电储能系统）储存的电能无关，通过足够高的防护阻抗，限制了触及该电能的接触电流。 

注3：感知阈和痛觉阈在GB/T 13870.2中规定。 

注4：GB/T 13870.2给出了痛觉阈的规定电荷或规定电能。GB/T 13870.2给出的规定电能与插座的故障类型可能不

相关。 

5.5.2.2 若能通过设计审核证明车载电源（如可充电储能系统）至可触及的导体部分无传导路径，则

可视为满足稳态接触电流的要求。 

5.5.3 工作在单点失效条件下 

5.5.3.1 单点失效条件下，供电插头（连接方式 A）、车辆插座（连接方式 B和连接方式 C）的端子在

未连接外部电源时，应至少满足下列之一： 

a) 端子应符合 GB/T 30038规定的 IPXXD； 

b) 不符合 GB/T 30038规定的 IPXXD时，端子与其他任意端子之间、以及端子与电平台之间的电

压应低于 60 V DC和 30 V AC； 

注1：断电会产生与正常工作条件下相同的电压水平。不同的阈值与单点失效情况无关。 

c) 不符合 GB/T 30038规定的 IPXXD时，端子与其他任意端子之间、以及端子与电平台之间的稳

态接触电流应低于 3.5 mA AC 和 10 mA DC，且端子与其他任意端子之间、以及端子与电平台

之间储存的电能应不造成强烈地不自主的肌肉收缩。其限值应由制造厂依据 GB/T 13870系列

标准进行规定。 

注2：稳态接触电流阈值可参考GB/T 17045和GB/T 13870.1。 

注3：与车载电源（如可充电储能系统）储存的电能无关，通过足够高的防护阻抗，限制了触及该电能的接触电流。 

5.5.3.2 若能通过设计审核证明车载电源（如可充电储能系统）至可触及的导体部分无传导路径，则

可视为满足稳态接触电流的要求。 

5.5.3.3 若电压或接触电流和电能等超过正常工作条件下的阈值时，车辆宜监测并发出警告。 

绝缘配合 

5.6.1 交流连接 

5.6.1.1 在车辆交流供电回路带电部分与车辆电平台之间，车辆应提供至少为基本绝缘的防护措施。 

5.6.1.2 在车辆交流供电回路带电部分与 A级电压电路之间，车辆应提供至少为防护分隔的防护措施。 

5.6.1.3 车辆供电回路的绝缘应根据电路最大工作电压和 GB/T 16935.1规定的过电压类别 II进行设

计。若车辆供电回路包括限制瞬时过电压至相当低水平的措施，则部分车辆供电回路可根据电路最大工

作电压和 GB/T 16935.1规定的过电压类别 I进行设计。 

5.6.1.4 应按 12.4规定的方法进行符合性测试。试验过程中不应发生介质击穿和闪络。 

5.6.2 直流连接 

5.6.2.1 车辆供电回路车载部分的 DC+与保护导体之间以及 DC-与保护导体之间应根据不低于 2500 V

的额定冲击电压进行设计。 

5.6.2.2 应按 12.4规定的方法进行符合性测试。试验过程中不应发生介质击穿和闪络。 

5.6.2.3 正常工作条件下，车辆供电回路车载部分 DC+与保护导体之间以及 DC-与保护导体之间的设

计最大电压应至少为最大直流工作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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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4 应考虑外部电源绝缘监测系统的附加电压。 

连接外部电源时的接触电流 

5.7.1 车辆连接至外部电源时，故障条件下的车辆交流接触电流的有效值不应大于 3.5 mA，直流接触

电流不应大于 10 mA。 

注： 未连接状态的接触电流要求见5.5。 

5.7.2 应按 12.6规定的方法进行符合性测试。 

5.7.3 正常工作条件下的接触电流不应大于 0.5 mA AC或 2 mA DC。 

剩余电流装置（RCD） 

5.8.1 非车载充电机交流输入端应具备剩余电流装置（RCD）。 

5.8.2 与剩余电流装置（RCD）的防护配合要求参见 GB/T 18487.1—2015。 

6 热事故防护要求 

正常工作条件下的要求 

6.1.1 车辆供电回路带电部分的截面积，以及供电插头（连接方式 A）、车辆插座（连接方式 B 和连

接方式 C）的额定电流，应符合车辆供电回路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能承载的电流最大值。 

6.1.2 对于直流传导充电，在不超过 8.6 规定温度限值时，可减少带电部分的截面积。此时，应提供

过热防护以保护车辆供电回路超过温度限值。应考虑车辆的最高环境温度。 

6.1.3 可采用监测和控制车辆供电回路温度的适当措施。在直流端子温度符合 8.6 的规定以及车辆供

电回路其他车载部分温度符合车辆制造厂规定的情况下，可允许车辆充电电流大于车辆插座及车辆供

电回路其他车载部分的额定值。 

过流保护 

6.2.1 通则 

6.2.1.1 车辆供电回路应具有防止由以下情况产生热事故的措施： 

—— 过载； 

—— 短路。 

6.2.1.2 不同的电路部分可采用不同的过流保护方法。 

注1：过流保护不作为一种侦测并切断串联或并联电弧的方法。电弧可造成伤害。适当措施可影响电弧的发生，如保

养计划、污染等级、绝缘、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其他方式。 

注2：外部电源的额定电流可大于车辆供电回路车载部分的额定电流。 

6.2.2 过载防护 

车辆应提供过载保护，防止电流超过车辆供电回路的额定值，或超过车辆供电回路的温度上限。 

注： 过载防护方法包括但不限于过载监测和接触器断开功能。 

6.2.3 交流连接的短路防护 

6.2.3.1 对于由外部电源产生的短路电流，应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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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据外部电源的过流保护特性，车辆供电回路带电导体的截面积应具有一定的短路电流耐受

容量值（I
2
t）。车辆供电回路的短路电流耐受容量值(I

2
t)应不小于 80000 A

2
s。短路电流耐受

容量值（I
2
t）应依据 GB/T 16895.5—2012进行计算。 

注：过流保护的分断时间可多达5 s（见GB/T 16895.21）。 

b) 车辆供电回路的每路带电导体应提供过流保护（如熔断器、断路器）。过流保护装置保护的带

电导体应具有足够的截面积，以承载该过流保护特性对应的过流值。车辆插座与过流保护装置

之间带电导体的截面积应满足 6.2.3.1的 a）。 

c) 车载充电机在车辆供电回路的每路带电导体上应提供一个过流保护装置（如熔断器、断路器）。

车辆插座与过流保护装置之间带电导体应具有足够的截面积，以承载该过流保护特性对应的

过流值。车辆插座与过流保护装置之间的车辆供电回路车载部分应能防止机械损坏，使带电导

体与带电导体、带电导体与电平台之间不因单点失效而产生绝缘故障。 

6.2.3.2 车辆应为由车辆电源产生的短路电流提供短路保护。 

6.2.4 直流连接的短路防护 

6.2.4.1 由外部电源产生的短路电能 

对于由外部电源产生的短路电流，应符合下列a）或b）的短路保护要求： 

a) 车辆供电回路的短路电流耐受容量值(I
2
t)应大于 1000000 A

2
s。带电导体的最小截面积应依据

GB/T 16895.5—2012 的公式（3）进行计算。 

注：短路电流耐受容量值(I
2
t)对应外部电源过流保护装置的特性。给出的短路电流耐受容量值与NB/T 33001—2018

相协调。 

b) 车辆供电回路应提供过一个过流保护装置（如熔断器、断路器）。过流保护装置保护的带电导

体的截面积应符合该过流保护装置的短路电流分断容量。车辆插座与该过流保护装置之间带

电导体的截面积应符合 6.2.4.1 中 a)的要求。分断短路电流的分断时间应从该过流保护装置

的技术参数表中获取。 

6.2.4.2 由车辆电源产生的短路电流 

6.2.4.2.1 车辆应为车辆供电回路和外部电源电路提供过流保护。过流保护应满足下列要求： 

a) 车辆插座端子处由车载电源产生的截止电流应不大于 30 kA； 

b) 车辆应在短路发生后的 1 s内切断车辆到外部电源的短路电能； 

c) 车辆插座端子处的 I
2
t应不大于 5000000 A

2
s。 

6.2.4.2.2 过流保护装置与车辆插座之间带电导体的截面积，应符合该过流保护装置的短路电流分断

容量。 

6.2.4.2.3 带电导体的最小截面积应依据 GB/T 16895.5—2012的公式（3）进行计算。 

6.2.4.2.4 应进行符合性检查。 

直流连接的电弧防护 

8.5规定的要求可为直流连接提供电弧防护。 

断开连接后的剩余电能 

车辆与外部电源断开连接后的1 s内，供电插头（连接方式A）、车辆插座（连接方式B和连接方式

C）的B级电压带电部分储存的电能应小于20 J。 

注1：该要求不包括电压限值。 

注2：可触及的安全电压也会因储存的电能而变得危险。触电防护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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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时过电压 

车辆供电回路车载部分的DC+端子与DC-端子之间应应根据不低于2500 V的额定冲击电压进行设计。 

7 交流充电的附加要求 

正常工作的电压和频率范围 

电压范围在标称电压的+10％和-15％偏差内，以及频率范围为50 Hz±1％时，车辆供电回路应正常

工作。 

注1：电压范围依据GB/T 12325（最大为-10%）和GB/T 16895.6（低压电气装置直接由公共低压配电系统供电：最大

为-5%）给出的适用值。 

注2：低压电气装置由自备低压电源供电，电压可降至-19%。电压范围依据GB/T 12325（最大为-10%）、GB/T 16895.6

（低压电气装置由自备低压电源供电：最大为-8%）和IC-CPD电缆组件电压降（约为-1％）给出的适用值。 

电流特性 

7.2.1 充电电流 

车辆充电电流应不超过： 

—— GB/T 18487.1—2015 中 A.2.2 控制导引功能规定的最大允许电流值； 

—— 车载充电机允许的最大充电电流值； 

—— 车辆插头编码电阻确定的电缆组件的最大电流值； 

—— 若车辆使用无 S2开关的 GB/T 18487.1—2015控制导引功能，车辆应仅能进行单相交流充

电，且车辆实际充电电流应不大于 8 A。 

注1：使用标准供电插头的充电模式2的电缆组件最大允许充电电流宜为8 A。 

注2：根据GB/T 18487.1—2015的附录A，若电动汽车充电电流超过PWM信号对应的最大供电电流，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可切断输出电源。 

7.2.2 浪涌电流 

7.2.2.1 车辆应限制下列浪涌电流进入车辆供电回路： 

a) 事件 1：电动汽车供电设备闭合接触器后出现的峰值供电电压，100 μs内每路带电导体的电

流峰值不应超过 230 A。100 μs后到事件 2发生时，该电流应降低且不超过事件 2的限值。 

注1：事件1的最大浪涌电流值与电动汽车供电设备的开关装置协调，以免粘连。 

注2：100 μs、230 A的要求为IEC 61851-1和IEC 62752采用的限值。 

b) 事件 2：充电机内电容的预充期间，每路带电导体的电流不应超过 30 A（rms）。电流峰值的

绝对值不应超过 42.4 A。符合 GB/T 17625.2或 GB/T 17625.7的要求时，电流峰值可超过 42.4 

A。事件 2不应超过 1 s。 

注3：限制事件2浪涌电流是为了避免小型断路器（MCB）脱扣。30 A（rms）电流值对应GB/T 10963.1规定的额定电

流为10 A的B型MCB。 

注4：浪涌电流由下面两种现象产生：事件1期间，浪涌电流由充电机功率模块上游的EMC滤波器产生。事件2期间，

浪涌电流由充电机功率模块上直流电路的电容器产生。 

7.2.2.2 事件 2无需紧随事件 1。 

7.2.2.3 应按 12.5规定的方法进行符合性测试。 

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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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车辆在额定功率时的功率因数应不低于 0.95。 

7.3.2 车辆在全部功率范围内的功率因数应不低于 0.9，除非实际功率小于额定功率的 5%，或小于 300 

W，取较大值。 

7.3.3 可在整车级别或部件级别进行符合性测试，应连接阻性负载在测试对象的运行功率范围内进行

部件级别测试。 

注： 对于部件级别测试，仅考虑在整车级别定义的运行功率点。 

车辆接口的互锁功能 

7.4.1 车辆充电电流大于 16 A时，车辆插座的电子锁止装置应提供互锁功能。 

7.4.2 车辆提供的互锁功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连接确认电路用于互锁功能时，连接确认电路中 S3 开关断开后的 100 ms 内，车辆应停止充

电且通过车辆接口的电流降低至不大于 1 A。 

b) 电子锁止装置用于互锁功能时，充电电流大于 1 A 时车辆应防止车辆插头的拔出。 

三相充电的相序 

7.5.1 车辆可三相充电时，车辆在下列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 当车辆连接顺时针相序（L1-L2-L3）的外部电源时； 

—— 当车辆连接逆时针相序（L1-L3-L2）的外部电源时。 

7.5.2 应进行符合性检查。 

8 直流充电的附加要求 

通则 

8.1.1 车辆供电回路车载部分应满足下列可选的防护措施，下列措施应提供基本防护和故障防护： 

——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 基本防护及遮拦或外壳； 

—— 基本防护及带等电位联结的可导电遮拦或外壳； 

—— 在车辆寿命期内具有足够机械强度和耐久性的刚性遮拦或外壳。 

8.1.2 选择的防护措施或组合防护措施应能提供相应的故障防护。 

8.1.3 不同的防护措施可用于不同的电路部分。 

8.1.4 防护规定的要求应符合 GB 18384。 

注： 车辆安全性概念可能影响与非车载充电机的充电互操作性。 

断路装置 

8.2.1 车辆应为车辆接口的每个 B 级电压端子（不包括保护导体）提供断路装置。断路装置断开时，

仅测量电路（如粘连监测）可保持与车辆接口 B级电压端子连接。断路装置应能承受 20 A的系统浪涌

电流。 

8.2.2 根据车辆接口的最大额定电流，断路装置应具有切断充电电流的分断能力。 

8.2.3 断路装置应依据 GB/T 18487.1—2015规定的时序控制。 

8.2.4 车辆应基于 GB/T 18487.1—2015规定的控制导引切断与外部电源的连接。 

控制导引功能 

车辆应提供GB/T 18487.1—2015规定的控制导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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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绝缘监测系统 

若车辆配备了车辆供电回路用绝缘监测系统，则应不与非车载充电机的绝缘监测装置（IMD）产生

冲突。车辆可关闭其绝缘监测系统以防止干扰。 

车辆插头的锁止 

车辆插头的锁止功能由非车载充电机提供。 

端子温度 

8.6.1 车辆插座的直流功率端子温度不应超过制造厂规定的温度限值。环境温度为 40 ℃时，充电期

间车辆插座直流功率端子温度不应超过 90 ℃。 

注： GB/T 20234.1给出了车辆插座型式试验的带电导体截面积。 

8.6.2 应按 12.7规定的方法进行符合性测试。 

8.6.3 车辆配备的车辆插座可具有主动冷却功能，该冷却功能可来源于车辆或非车载充电机。 

8.6.4 车辆若配备符合 8.6.3 的车辆插座，则应满足下列之一： 

a) 车辆应在每个直流功率端子上使用热量传感器。车辆应评估测量的温度值来控制充电电流。车

辆应定期检查温度传感器合理性，并在检查失败后给出适当的警告。 

注： 温度传感器的合理性检查可通过车辆环境温度与车辆插座不工作时的功率端子温度比较来实施。 

b) 车辆应为每个直流功率端子提供热切断器。 

8.6.5 车辆制造厂应进行风险分析，以确定 8.6.4的 a)或 b）对于车辆的适用性。 

8.6.6 应按 12.8规定的方法进行符合性测试。 

抛负载的过电压 

相关的B级电压电路部分应能承受车辆请求电压上限值110％的抛负载造成的短时过电压。 

注： 抛负载是电压在失效后的突然增加。当一个部件提供电能进入电路和高负载突然断开时可产生抛负载。参见

ISO/PAS 19295。 

绝缘监控系统的兼容性 

8.8.1 车辆供电回路车载部分的总 Y电容值不应超过 4 μF。 

8.8.2 车辆配备最大工作电压超过 500 V DC 的车辆插座时，车辆供电回路车载部分的总 Y电容值不

应超过公式（1）的限值。 

 𝐶𝑦 =
1.6𝑚𝑉

𝑈
𝐹··········································································· (1) 

式中： 

Cy——总Y电容值，单位为法（F）； 

U——车辆插座的最大工作电压，单位为伏（V）。 

注1：公式假设绝缘监测装置（IMD）的测量电流为1 mA，每路端子进行单个测量的时间上限为8 s。支撑车辆在30 s

总时间内完成测量循环，不考虑外部电源增加的Y电容。 

注2：该要求用于确保绝缘监测装置（IMD）的正常工作。 

注3：触电防护的要求见第5章。 

8.8.3 应选择适当的设计值来平衡每路端子的 Y电容。 

8.8.4 Y电容的测量方法参见附录 A。 



GB/T XXXXX—XXXX 

12 

9 功能安全要求 

车辆操作 

9.1.1 车辆与外部电源连接时，车辆应不能通过其自身的驱动系统移动。 

9.1.2 车辆与外部电源连接断开后，车辆不应直接进入驱动模式。 

9.1.3 应进行符合性检查。 

充电操作 

9.2.1 交流充电 

9.2.1.1 车辆交流传导充电应符合 GB/T 34657.2—2017中 6.3.4的要求。 

9.2.1.2 外部电源的供电电压不小于过压保护值或不大于欠压保护值时，车辆应停止充电。保护值由

车辆制造厂规定。 

9.2.1.3 三相交流外部电源的输入端出现任意相电压缺相时，具备三相充电功能的车辆可降额工作或

停止充电。 

9.2.2 直流充电 

9.2.2.1 车辆直流传导充电应符合 GB/T 34657.2—2017中 6.2.4的要求。 

9.2.2.2 当非车载充电机输出的充电电压大于车辆需求电压的 1.2 倍、车辆最高允许充电总电压（依

据车辆发送 BHM 报文内容）的 1.05倍或车辆制造厂规定的过压保护电压时，车辆应发出停止充电的响

应。 

9.2.2.3 非车载充电机输出的充电电压低于车辆需求电压时，车辆应发出不启动充电或停止充电的响

应。 

9.2.2.4 当非车载充电机输出的充电电流大于车辆需求电流的 1.2 倍或车辆制造厂规定过流保护电流

时，车辆应发出停止充电的响应。 

9.2.2.5 充电过程中，车辆应保证车辆供电回路车载部分的电压与电流采样精度。充电电压误差应不

大于±2％。充电电流不大于 50 A时，充电电流误差应不大于±1 A。充电电流大于 50 A时，充电电流

误差应不大于±2％。 

9.2.2.6 车辆应能监测车辆供电回路车载部分断路装置的状态，当断路装置存在故障时，车辆应发出

不启动充电的响应。 

电磁抗扰度 

车辆应进行GB/T《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的4.6、4.7和4.8抗扰性试验，

试验中，车辆应符合9.1和9.2的要求，且不应出现非预期的不安全事件。 

10 环境条件要求 

总则 

10.1.1 在车辆制造厂规定的环境条件范围内，电动汽车均应满足本文件的要求。 

10.1.2 可充电储能系统在所有可能的荷电状态下，电动汽车均应满足本文件的要求。 

防护等级 

10.2.1 车辆插座在非连接状态时应有配属的防护装置，防护装置工作时，车辆插座的防护等级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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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0038规定的 IP54。 

10.2.2 车辆插座在连接状态时，车辆接口的防护等级应符合 GB/T 30038规定的 IP55。 

10.2.3 车辆具有两个或多个车辆插座时，所有车辆插座应分别符合 10.2.1和 10.2.2 的要求。 

10.2.4 车辆按 GB 18384 进行模拟清洗和模拟涉水试验后，车辆插座的端子内不应存留积水，绝缘电

阻应符合 5.4的要求。 

表面温度 

10.3.1 充电连接后，充电连接装置可触及的外壳表面温度应符合 GB/T 20234.1的要求。 

10.3.2 充电连接后以及充电结束后的非连接状态，车辆可触及的车身表面温度应符合车辆制造厂的

要求。 

电磁骚扰 

车辆对环境的电磁骚扰要求按GB/T《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的4.2～4.5。 

11 用户手册和标记 

用户手册 

用户手册中应注明与车辆充电安全相关的内容，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a) 车辆与外部电源的正常操作和使用说明； 

b) 正确安装固定式供电设备所需要的信息； 

c) 可由用户实施的、非正常情况下的操作与处置方案。 

标记 

11.2.1 车辆供电回路车载部分的高压标记应符合 GB 18384的要求。 

11.2.2 供电插头（连接方式 A）、车辆插座（连接方式 B 和连接方式 C）应具有符合 GB 18384的高压

标记，且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充电接口连接前的用户操作期间的某个阶段，高压标记应清晰可见； 

b) 充电过程中，高压标记不应被遮挡。 

12 试验方法 

通则 

12.1.1 所有试验为型式试验。 

12.1.2 室温的温度为 25 ℃±2 ℃。 

12.1.3 若无特别规定，试验对象应为车辆供电回路。 

12.1.4 试验对象应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运行，除非在具体测试方法中另有规定。 

12.1.5 试验条件应满足以下要求，除非在具体测试方法中另有规定： 

a) 环境温度为 15 ℃～35 ℃； 

b) 大气压力为 86 kPa～106 kPa； 

c) 相对湿度为 25％～75％。 

12.1.6 所有测量仪表、设备应具有足够的精度，其精度应高于被测指标精度至少一个数量级或误差小 

于被测参数允许误差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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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导体电阻测试 

12.2.1 应在整车级别或车辆供电回路所有相关部分的部件级别进行测试。 

12.2.2 保护导体连接路径电阻的测试电流应不小于 200 mA，测试电压应小于 60 V(DC)。测试电流应

流经供电插头（连接方式 A）或车辆插座（连接方式 B和连接方式 C）的保护导体端子、连接的车辆供

电回路导电部分和电平台之间至少 5 s。测试的电流路径应与其他非预期的可能路径保持隔离。 

绝缘电阻测试 

12.3.1 预处理和准备 

12.3.1.1 测试前，受试设备应在温度为 5 ℃±2 ℃的条件下预处理至少 8 h，而后进行温度为 23 ℃

±5 ℃、湿度为 90+10 

-5 ％和大气压力为 86 kPa～106 kPa条件下的 8 h准备阶段。 

12.3.1.2 如果其他的环境参数可以在测量阶段很快达到露点，则可以采用其他环境参数。 

12.3.1.3 绝缘电阻的测量应在出现露点的阶段，以适当的频次进行测量，以便得到绝缘电阻的最小值。 

12.3.2 绝缘电阻测量 

可使用下列方法之一测量车辆供电回路车载部分的绝缘电阻： 

a) GB 18384规定的测量方法。测量位置为供电插头（连接方式 A）或车辆插座（连接方式 B和连

接方式 C）的端子处； 

b) 可使用车辆的绝缘监测系统，绝缘电阻数据精度应足够高。 

耐电压测试 

12.4.1 通则 

12.4.1.1 在车辆供电回路车载部分的供电插头（连接方式 A）或车辆插座（连接方式 B和连接方式 C）

端子处进行测试。 

12.4.1.2 若车辆供电回路车载部分包含接触器或断路装置，则应处于闭合状态。测试对象不含可充电

储能系统。 

12.4.1.3 可按车辆制造厂的要求在部件级别进行耐电压测试。 

12.4.1.4 试验前应断开可能影响试验结果的浪涌保护设备（SPDs）。冲击试验应包括射频干扰滤波器，

但在交流试验中若射频干扰滤波器无法承受试验电压，则可以断开它们。 

12.4.2 预处理和准备 

应满足以下要求，除非车辆制造厂依据测试场地环境选择其他条件： 

a) 预处理：在选择的温度偏差为-0至+4 K的条件下准备，并保持一定时间直至温度稳定； 

a) 准备：在偏差为±2 ℃、温度为 20 ℃～40 ℃之间、湿度为 93％±3％和大气压力为 86 kPa～

106 kPa的条件下放置 48 h。 

12.4.3 测试步骤 

12.4.3.1 测试应包括遮拦和外壳。 

12.4.3.2 车辆供电回路车载部分的 B级电压电路应进行如下设置： 

a) B级电压电路的所有带电部分应相互连接； 

b) A级电压电路的所有带电部分、当前受试设备之外的 B级电压电路的所有带电部分和电平台应

相互连接； 

c) 对具有导电外壳的部件，所有部件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应与电平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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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对具有非导电外壳的部件，外壳上包裹的测试电极应与电平台连接。 

12.4.3.3 准备完成后，在相互连接的受试设备 B级电压电路带电部分与电平台之间施加 12.4.4规定

的测试电压。 

12.4.4 测试电压 

12.4.4.1 交流连接 

12.4.4.1.1 应施加频率为 50 Hz或 60 Hz的交流测试电压，电压有效值值应在 5 s内从 0 V均匀上

升至下列要求，并保持至少 60 s： 

a) (Un＋1200) V，如采用基本绝缘； 

b) 2×(Un＋1200) V，如采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其中，Un为中性点接地供电系统的相电压公称值。 

注： 交流测试电压参考了GB/T 16935.1和GB/T 16895.10。 

12.4.4.1.2 可使用等效直流电压代替交流峰值测试电压。等效直流测试电压值为交流电压有效值的

1.41倍。 

12.4.4.1.3 考虑到车辆制造厂规定的具体测试条件，详细测试要求可参考 GB/T 16935.1。 

12.4.4.2 直流连接 

12.4.4.2.1 测试电压应依据部件所连接的相关电路的过电压。若可能，应包括可预期的瞬时过电压，

以及其他与电网连接所产生的影响。车辆制造厂应考虑 GB/T 16935 相关部分的要求，规定测试电压和

其持续时间。 

12.4.4.2.2 应施加频率为 50 Hz或 60 Hz的交流测试电压，电压值应在 5 s内从 0 V均匀地上升至

规定值，并保持至少 60 s。 

12.4.4.2.3 可使用等效直流电压代替交流峰值测试电压。等效直流测试电压值为交流电压有效值的

1.41倍。 

浪涌电流测试 

12.5.1 通则 

应施加以下测试条件，检查浪涌电流的符合性： 

a) 供电电压为受试设备的额定电压； 

b) 外部电源的供电系统阻抗（回路阻抗）不大于 150 mΩ； 

c) 供电系统阻抗应为相关带电导体之间的回路阻抗。应根据 GB/T 16895.23 在受试设备与外部

电源的连接点进行测试。 

d) 外部电源应符合下列之一的要求： 

—— 固定安装、测试用开关设备和测试电缆（如连接方式 B或连接方式 C的电缆组件）； 

—— 固定安装和包含测试电缆（如连接方式 B或连接方式 C的电缆组件）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 专用测试装置（如短路测试装置、变压器）、测试用开关设备和测试电缆（如连接方式 B或

连接方式 C的电缆组件）。该装置应具有足够预期的短路电流容量，不会影响 150 mΩ（如

1.5 kA的电流容量）回路阻抗的超时浪涌电流值。应在开关设备闭合后通过测量受试设备的

电压降检查符合性。 

e) 若测量的供电系统阻抗小于 150 mΩ，可选用其他测试电缆（如连接方式 B或连接方式 C的电

缆组件）调节回路阻抗至 150 mΩ。 

12.5.2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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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1 应在整车级别或车辆供电回路所有相关部分的部件级别进行测试。试验对象应在正常工作

条件下运行。 

12.5.2.2 应测量外部电源的电压。对受试设备施加 90 °±5 °相位角的峰值电压。该条件可通过如

触发电动汽车供电设备的开关来实现。 

12.5.2.3 应连续测量测试期间的电流。 

12.5.2.4 应测量电源的电压峰值。 

12.5.2.5 若电源无法提供受试设备的额定电压，则测量可在额定电压范围内的任意电压下进行，结果

根据相应的计算得出。 

12.5.2.6 若重复测量，连续测量之间应留出足够时间，以确保受试设备的电容放电。 

12.5.2.7 测量仪器应具有适当的精度。 

12.5.2.8 电源系统阻抗不大于 150 mΩ时，应满足事件 1 和事件 2的浪涌电流限值要求。 

接触电流测试 

12.6.1 通则 

12.6.1.1 应在整车级别或车辆供电回路所有相关部分的部件级别进行测试。 

12.6.1.2 交流连接测试时，应在受试设备连接至交流外部电源后进行接触电流测量。直流连接测试时，

应在受试设备连接至直流外部电源后进行接触电流测量。 

12.6.1.3 进行测试的电缆组件和非车载充电机应符合 GB/T 18487.1—2015。 

12.6.1.4 应使用图 3（或参见 GB/T 12113）所示的测量网络测量接触电流。 

 

说明： 

A、B——测量网络的端子； 

RS——1.5 kΩ，精度为±5％； 

RB——500 Ω，精度为±5％； 

R1——10 kΩ，精度为±5％； 

CS——0.22 μF，精度为±10％； 

C1——0.022 μF，精度为±10％。 

图3 测量网络 

12.6.1.5 根据公式（2）计算接触电流： 

 𝐼𝑟𝑚𝑠 =
𝑉2𝑟𝑚𝑠

500𝛺
 ··········································································· (2) 

式中： 

Irms——接触电流值，单位为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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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rms——测得电压V2的均方根值，单位为伏（V），见图3。测量电压时，应使用GB/T 12113规定的仪

器。 

12.6.1.6 若测试的所有接触电流均未超出规定限值，则测试通过。也满足要求，若因保护导体断开充

电停止而无法测量接触电流，则视为符合要求。 

12.6.1.7 每个测试项目结束后，可重新进入正常工作状态，不应出现故障或损坏。 

12.6.1.8 对于通过连接固定阻抗或参考接地而进行监测的电路，由于电路不能连续工作，且车辆供电

回路正常工作期间不在保护导体上产生电流，因此，宜在测试前断开该电路的连接。 

12.6.2 交流充电 

12.6.2.1 若受试设备用于连接单相电网，则应连接中性点接地供电系统的相线与中线，见图 4。 

 

说明： 

1——连接至外部电源； 

2——极性转换开关； 

3——连接受试设备； 

4——受试设备的外壳； 

5——测试电极； 

6——测量网络； 

7——保护导体； 

8——外部电源； 

9——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10——受试设备； 

L——相线端口； 

N——中线端口； 

PE——保护导体端口； 

A、B——测量网络端口。 

图4 单相 TN系统交流充电接触电流测试示意图 

12.6.2.2 若受试设备用于连接三相电网，则应连接三相星形供电系统连接，以及接地的中线，见图 5。 



GB/T XXXXX—XXXX 

18 

 

说明： 

1——连接至外部电源； 

2——相线或中线故障开关； 

3——连接受试设备； 

4——受试设备的外壳； 

5——测试电极； 

6——测量网络； 

7——保护导体； 

8——外部电源； 

9——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包括充电模式2、连接方式A）； 

10——受试设备； 

L——相线端口； 

N——中线端口； 

PE——保护导体端口； 

A、B——测量网络端口。 

图5 三相 TN系统交流充电接触电流测试示意图 

12.6.2.3 可使用隔离测试变压器。为增加安全性，应使用隔离测试变压器，且受试设备的电源保护接

地端子接地。应注意变压器的任何容性漏电流。也可选择测试变压器的次级和受试设备浮地（不接地），

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考虑测试变压器的容性漏电流。 

12.6.2.4 若不使用测试变压器，考虑到电平台和受试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可能存在危险电压，受试

设备应安装在绝缘支撑上，并采用适当的安全预防措施。 

12.6.2.5 车辆供电回路应以最大额定功率、最大额定频率和最大额定电压的 110％运行，同时，断开

保护导体（打开保护导体开关，见图 4）的连接。若外部电源在极端条件下无法用于测试，则测量可在

额定电压范围内的任意电压下进行，结果根据相应的计算得出。 

12.6.2.6 测量网络的 B端口应与测量布置中的保护导体连接。测量网络的 A 端口应与测试电极连接，

以及与用于连接测量网络与受试设备外壳的测试电极连接，见图 4。应在受试设备的所有表面进行测量。

受试设备外壳的非导电部分应覆盖金属箔，并与受试设备的保护导体端口和测量网络的 A 端口相连接。 

12.6.2.7 应转换载流导体的极性进行重新测量（见图 4 的极性转换开关或图 5 的相线或中线故障开

关）。 

12.6.3 直流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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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1 车辆供电回路应以最大额定功率运行。应开启车辆供电回路上连接的所有交流负载。测试时

应断开保护导体。可从车辆上断开或打开保护导体线路上的开关（见图 6）。 

12.6.3.2 测量网络的 B端口应与外部电源的保护导体连接。测量网络的 A端口应与测试电极连接，以

及与用于连接测量网络与整车级别测试的车辆电平台或部件级别测试的受试设备外壳的测试电极连接。

若在部件级别测试，应在受试设备的所有表面进行测量。受试设备外壳的非导电部分应覆盖金属箔，并

与受试设备的保护导体端口和测量网络的 A端口相连接。 

12.6.3.3 为消除非车载充电机和车辆控制电路上从接触电流测量设备流经保护导体的电流，在断开

保护导体中断充电后，应断开所有低压电源及信号电路（包括连接确认、通信和辅助电源）。 

 

说明： 

1——连接车辆或受试设备； 

2——车辆电平台或受试设备外壳； 

3——测试电极； 

4——测量网络； 

5——保护导体； 

6——外部电源； 

7——外部电源； 

8——车辆或受试设备； 

PE——保护导体端口； 

DC+——正极端口； 

DC-——负极端口； 

A、B——测量网络端口。 

图6 直流充电接触电流测试示意图 

直流最大电流充电测试 

12.7.1 应按车辆制造厂的规定进行车辆直流最大电流充电测试，并连续测量充电接口端子的温度，若

可能，测量车辆供电回路车载部分以及可充电储能系统内温度监测点的温度值。 

12.7.2 用于测试的非车载充电机输出电压、充电功率应大于被测车辆的实际充电需求。充电电缆组件

可采用适当的温度监测和控制措施。 

12.7.3 应按车辆制造厂的规定将车辆的可充电储能系统完全放电，再进行充电测试，直至可充电储能

系统的最大电能容量。 

12.7.4 测试环境温度为车辆制造厂规定的充电最大环境温度+0/-5 K。测试前，车辆应在环境温度下

准备至少 2 h。 

直流功率端子过温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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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1 应使用车辆进行测试。 

12.8.2 测试用于验证直流功率端子超过 8.6规定的温度限值时，车辆停止直流充电的能力。 

12.8.3 应使用图 7 规定的量规进行测试。量规配备了表面镀银的直流功率端子插销，安装在 GB/T 

20234.3规定的车辆插头上。 

 

说明： 

1——电缆； 

2——车辆插座； 

3——量规； 

4——加热单元。 

图7 测试量规 

12.8.4 按车辆制造厂的规定对可充电储能系统进行完全放电。 

12.8.5 在室温下进行测试。应避免空气强制对流。车辆应在室温下准备至少 2 h。 

12.8.6 车辆以 40 A的电流进行直流充电。若车辆最大充电电流小于 40 A，则应在车辆制造厂规定的

最大充电电流下进行测试。 

12.8.7 按下列程序进行测试： 

—— 程序 a：启动图 7所示的加热单元，至基准温度传感器指示为 70 ℃。调整注入的热量，使

温度稳定在 70 ℃±2 ℃保持 2 min。然后，继续注入热量，达到基准温度传感器指示的（2

±0.5）K/min的温升速率。 

—— 程序 b：启动图 7所示的加热单元，至基准温度传感器指示为 70 ℃。调整注入的热量，使

温度稳定在 70 ℃±2 ℃保持 2 min。然后，继续注入热量，达到基准温度传感器指示的（5

±0.5）K/min的温升速率。 

12.8.8 所有直流功率端子应分别进行程序 a和程序 b的过温测试。 

12.8.9 依据程序 a 和程序 b 测试基准温度传感器的指示，若车辆在直流功率端子超过 8.6 规定的温

度限值之前或达到温度限值时停止充电，则视为测试通过。 

12.8.10 停止充电包括如关断、请求 0 A电流、打开接触器或触发热切断器等方式。可通过测试充电

电流进行功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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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Y电容测量 

A.1 通则 

A.1.1 以下描述了在供电插头（连接方式A）、车辆插座（连接方式B和连接方式C）处测量车辆供电回

路车载部分Y电容值的试验方法。 

A.1.2 该试验方法可用于测定车辆供电回路车载部分的总Y电容值，也用于车辆供电回路车载部分的

部件（子系统或零件）。 

A.1.3 若车辆供电回路车载部分的总Y电容值测量结果不受影响，则可在车辆供电回路车载部分的部

件（子系统或零件）或子部分上单独进行测量。车辆供电回路车载部分的总Y电容值可通过单独测量的

Y电容值汇总计算得出。 

A.1.4 受试设备绝缘电阻按GB 18384规定的方法预先测定。 

A.1.5 若测量车辆供电回路车载部分的部件（子系统或零件）或子部分的Y电容值，则使用车辆供电回

路车载部分的部件或子部分的绝缘电阻值。 

A.1.6 受试设备应在20 ℃±10 ℃的环境中储存24 h。 

A.1.7 若受试设备包含动力蓄电池，其应按GB/T 31484—2015的6.4进行一次标准循环。 

A.2 试验设置 

A.2.1 带可充电储能系统和外部电路的车辆供电回路简化模型示例，见图1。 

 

说明： 

Riso_REESS+, Riso_REESS-——可充电储能系统的绝缘电阻，Ω； 

Cy_REESS+,Cy_REESS-——可充电储能系统的Y电容，F； 

Riso_EV+,Riso_EV-——包括可充电储能系统的车辆供电回路总绝缘电阻，Ω； 

Cy_EV+,Cy_EV-——车辆供电回路总Y电容，F； 

Rsym+,Rsym-——平衡电阻，Ω； 

Rdis——放电电阻，Ω； 

1——简化的可充电储能系统； 

2——可选，简化的车辆供电回路； 

3——测量电路； 

U(t)——Rsym+的测量电压。 

图A.1 试验设置的车辆供电回路简化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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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试验设置用平衡电阻Rsym+＝Rsym-平衡受试设备。平衡电阻由车辆制造厂选择，并满足公式（A.1）

和公式（A.2）的要求： 

 𝑅𝑖𝑠𝑜_𝑡𝑜𝑡𝑎𝑙+ > 500 Ω/V ······························································ (A.1) 

 
1

𝑅𝑖𝑠𝑜_𝑡𝑜𝑡𝑎𝑙+
=

1

𝑅𝑖𝑠𝑜_𝑅𝐸𝑆𝑆+
+

1

𝑅𝑖𝑠𝑜_𝐸𝑉+
+

1

𝑅𝑠𝑦𝑚+
≈

1

𝑅𝑠𝑦𝑚+
≈

1

𝑅𝑖𝑠𝑜_𝑡𝑜𝑡𝑎𝑙−
 ································ (A.2) 

注： 放电电阻Rdis由制造厂选择，考虑到测量的总绝缘电阻和测量设备的特性，保证测试精度。100 kΩ的放电电阻

Rdis使得放电在几秒内完成。 

A.2.3 测量设备应具备足够的内阻（不小于10 MΩ）和测量精度。 

A.3 试验程序 

A.3.1 应记录图A.1的U(t)。在t0时刻关闭测量电路的开关后，会出现电荷均衡。电压时间曲线见图A.

2的示意图。 

 

说明： 

U0——关闭开关前的初始电压； 

t0——关闭开关时刻的时间； 

Ue——电荷均衡后的结果电压； 

U(t)——记录的Rsym+电压。 

图A.2 关闭开关后的电压曲线 

A.3.2 测量时间应足够长以确保平衡电压Ue的读数稳定。 

A.3.3 使用公式（A.3）和公式（A.4）计算总Y电容值（Cy_total）。 

 𝐶𝑦_𝑡𝑜𝑡𝑎𝑙 =
2∙𝐸

(𝑈0−𝑈𝑒)2 ·································································· (A.3) 

 𝐸 = ∫
[𝑈(𝑡)−𝑈𝑒]2

𝑅

∞

𝑡0
𝑑𝑡 ≅ ∑

[𝑈(𝑡)−𝑈𝑒]2

𝑅
∙

𝑡𝑒
𝑡0

∆𝑡 ··············································· (A.4) 

A.3.4 也可使用公式（A.5）代替公式（A.3）和公式（A.4），计算总Y电容值（Cy_total）。 

 𝑈(𝑡) = (𝑈0 − 𝑈𝑒) ∙ 𝑒
𝑡0−𝑡

𝜏 + 𝑈𝑒 ························································ (A.5) 

式中： 

τ表示Cy_total、Riso_total+和Rdis所构成的时间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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